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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关于印发《江苏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

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苏财规〔2018〕13号

沿海各设区市、县（市）财政局、海洋与渔业局：

为加强和规范全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与管理， 促进海域和

无居民海岛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省财政厅、 省海洋与渔业局制定了

《江苏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

行。

附件：江苏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2018年 10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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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全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与管理，

促进海域和无居民海岛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和财

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2007〕10号）、

《关于印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0〕44号）、

《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财综〔2018〕15号）精神，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管辖海域内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 适用

本办法。

第三条 海域使用金包括海域出让金、海域转让金和海域租金。 海域使用

权的出让，是指国家将海域使用权在一定时限内让与使用权人，并由使用权人

向国家缴纳海域使用金的行为；海域使用权的转让，是指海域使用权人将其海

域使用权再有偿转让给其他海域使用者的行为；海域使用权的出租，是指海域

使用权人作为出租人，将其海域使用权租赁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

支付租金的行为。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是指国家在一定年限内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由无

居民海岛使用者依法向国家缴纳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款， 不包括无居民海

岛使用者取得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应当依法缴纳的其他税费。

第四条 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 由批准用

海（用岛）的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征收。

第五条 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按照用海（用岛）类型、海域（无

居民海岛）等别以及相应的征收标准计算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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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无居民海岛）等别和征收标准按照本办法附件列明的等别和标准确

定。 其中，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标准，由设区市、县级财政部门和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在省级规定幅度内制定具体标准， 报省级财政部门和省级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综合评估用海需求、海域使用权价值、生态环境损害

成本、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变化，建立价格监测评价机制，对养殖用海海域

使用金征收标准进行动态调整。

第六条 海域使用金的征收，除填海造地、非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和海

底隧道等项目用海实行一次性计征外，其他项目用海按照使用年限逐年计征。

其中，应缴额度超过 1亿元，且一次性缴纳确有困难的，由使用者申请并经省

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商省级财政部门同意，可批准其 3年内分期缴纳，但首次

缴纳额度不得低于总额度的 50%。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按照使用年限实行一次性计征。 其中，应缴纳额度超过

1亿元的， 由使用者申请并经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商省级财政部门同意，可

以在 3年内分次缴纳，但首次缴纳额度不得低于总额度的 50%。

第七条 使用海域不足一年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征收标准一次性计征：

（一）使用年限超过 6个月不足 1年的，按照年征收标准计征；

（二）使用年限超过 3个月不足 6个月的，按照年征收标准的 50％计征；

（三）使用年限不足 3个月的经营性临时用海，按年征收标准的 25％计征。

第八条 一次性计征海域使用金的， 应当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前一次性

缴清。 经批准分次缴纳的，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海域使用权人签订分

期缴纳协议，明确每期缴纳的具体时间和金额，并督促用海单位和个人按期缴

纳。

按年度计征海域使用金的，第一年应当在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前缴纳；自第

二年起，应在不动产权证书发证日期前主动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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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经批准分次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在首次缴纳后，依法颁发

无居民海岛使用临时证书；全部缴清后，依法换发不动产权证书。

申请分次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 其申请和批准程序按照免缴无居民

海岛使用金的申请和核准程序执行。

第十条 海域使用权转让的， 由出让人按转让收益的 30%缴纳海域使用

金。 海域使用权出租的，由出租人按租金收益的 20%缴纳海域使用金。

转让收益，是指海域使用权转让价款扣除取得海域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围填海成本、其上建筑物构筑物开发建设成本后的余额。 以减缴、免缴方式取

得的海域使用权，转让时应当在补缴海域出让金后，按前款规定缴纳海域转让

金。 出让人或者出租人按照增值税征收相关规定已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转

让或者出租收益。

第十一条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实行最低价限制制度， 其出让价款不

得低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按照《财

政部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财

综〔2018〕15号）规定的标准和计算公式确定。

第十二条 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按照招标、拍卖、

挂牌的成交价款确定海域使用金征收金额。 制定海域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

挂牌方案时，招标标底、拍卖保留价、挂牌底价不得低于该海域应当缴纳的海

域使用金金额。

第十三条 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属于非税收入， 纳入一般公

共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征收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海域和无居民

海岛使用单位和个人发送《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明确用海

（用岛）面积、适用的征收等别、征收标准、应缴纳的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数额、缴纳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期限、缴库方式、适用的政府收支分类

科目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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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收到《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缴款通知书》一个月之内，按要求缴纳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第十四条 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采取就地缴库方式缴纳。

（一）本省管辖海域以外或者跨省（直辖市）管理海域的项目用海缴纳的海

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按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办理缴库。

（二）养殖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养殖用海所在海域海洋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征收，就地全额缴入同级地方财政专户。

（三）省管蒋家沙、竹根沙海域养殖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省海洋渔业

指挥部负责征收，就地全额缴入省财政专户。

（四）设区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批的项目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同级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按照中央 30%、市县级 70%的比例就地缴入同级

地方财政专户。

（五）除上述以外的其他项目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省级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开具《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委托项目所在地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征收，按照中央 30％、省级 10％、市县级 60％的比例就地缴入同级

地方财政专户。

（六）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由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具《海域（无居民海

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委托项目所在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按照中央

20%、市县级 80%的比例就地全额缴入同级地方财政专户。

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单位或个人持《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

知书》到项目所在地银行直接将资金缴入上述财政专户，设区市、县（市）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收到资金后，向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单位和个人开具《江苏省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设区市、县（市）财政部门负责将所收缴的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由财

政专户及时缴入各级国库。 中央海域使用金缴库时，填列《2019年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103070101“中央海域使用金收入”科目，“财政机关”填写财政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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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级次”填写“中央级”。省级海域使用金缴库时，填列《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

目》103070102“地方海域使用金收入”科目，“财政机关”填写江苏省财政厅，

“预算级次”填写“省级”。 市县级海域使用金缴库时，填列《2019年政府收支分

类科目》103070102“地方海域使用金收入”科目，“财政机关”填写相应级次财

政部门，“预算级次”填写“地方级”。 上述资金缴库时，“收款国库”填写实际收

纳款项的国库名称。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库参照上述方式填写，其中中央无居

民海岛使用金填列《2019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070801“中央无居民海岛使

用金收入”科目，市县级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填列《2019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03070802“地方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收入”科目。

负责征收的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征收台账，按月和同级财政部

门核对资金缴库情况。

第十五条 专业渔民养殖用海， 可以按照每户不超过 50亩的用海面积，

免征海域使用金。 具体免征面积由县（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

门根据本地区海域资源实际情况统一制定， 报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

财政部门备案。

专业渔民，是指户籍属于沿海专业渔业乡（镇）或者村，无承包土地，或者

人均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不足 0.1亩， 长期直接从事渔业生产活

动，且渔业纯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总额 60%以上的渔业生产者。

第十六条 除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 海域使用金的减免严格按

照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域使用金减免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2006〕24号）和《关于海域使用金减免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08〕71

号）执行。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减免，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无居

民海岛使用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44号）执行。

任何单位不得以“招商引资”等名义违规越权减免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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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征收的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统筹用于海域（无居民

海岛）整治、保护和生态修复等海洋事业发展。

第十八条 建立健全海域和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统计报表体系，统一统计

口径，确保统计数据及时、准确、真实、无误。

沿海各设区市、县（市）级财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2月 28日

前，联合行文将上一年度海域和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统计报表分别报送省级财

政部门和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统计报表一式二份并附 EXCEL汇总的报表

电子版。

第十九条 沿海各设区市、县（市）级财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管理的监督检查，确保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及时、足额缴入各级国库。 对违反规定擅自减免、缓缴、截留、挤占、挪用海域和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要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号）、《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

的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由省级财政部门、省级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江苏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办法》（苏财综〔2007〕48

号、苏海计〔2007〕57号）同时废止。

附件：1．海域等别

2．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3．无居民海岛等别

4．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

5．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模版）

6． 年海域有偿使用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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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 域 等 别

四等：

连云港市：连云区

五等：

盐城市：大丰区 东台市

南通市：海安市 海门市 启东市 如东县 通州区

六等：

连云港市：赣榆区 灌云县 灌南县

盐城市：滨海县 射阳县 响水县 亭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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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单位：万元 ／公顷

海 域 等 别

用 海 类 型
四等 五等 六等 征收方式

国家制订标准

填海造

地用海

建设填海造地

用海

工业、交通运输、渔业基础
设施等填海

140 100 60

一次性

征收

城镇建设填海 1400 900 600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75 60 45

构筑物

用 海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100 75 50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等用海 17.30
透水构筑物用海 2.53 1.84 1.16

按年度

征收

围海用海

港池、蓄水等用海 0.46 0.32 0.23
盐田用海 0.15 0.11 0.08
围海式游乐场用海 2.67 2.24 1.93
其他围海用海 0.46 0.32 0.23

开放式

用 海

浴场用海 0.31 0.20 0.10
开放式游乐场用海 1.17 0.74 0.43
专用航道、锚地用海 0.13 0.09 0.05
其他开放式用海 0.13 0.09 0.05

其 他

用 海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用海 13.00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6.50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0.70
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 7.30
取、排水口用海 1.05
污水达标排放用海 1.40
温、冷排水用海 1.05
倾倒用海 1.40
种植用海 0.05

省级制订标准

围海养

殖用海

围海养殖（含海水高涂养殖、滩涂蓄水养
殖）用海 0.03～0.06

按年度

征收
开放式

养 殖

用 海

海水网箱养殖用海 0.03～0.06
海水筏式养殖用海 0.015～0.03
海水增殖护养用海 0.0075～0.03
其他海水增养殖、海水栽培业用海 0.015～0.03

备注：1、离大陆岸线最近距离 2千米以上且最小水深大于 5米（理论最低潮面）的离岸式填海，按照
征收标准的 80%征收；2、填海造地用海占用大陆自然岸线的，占用自然岸线的该宗填海按照征收标准的
120%征收；3、建设人工鱼礁的透水构筑物用海，按照征收标准的 80%征收；4、地方人民政府管辖海域以
外的项目用海执行国家标准，海域等别按照毗邻最近行政区的等别确定，养殖用海标准按照毗邻最近行
政区征收标准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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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无居民海岛等别

四等：

连云港市：连云区

五等：

盐城市：大丰区 东台市

南通市：如东县

六等：

连云港市：赣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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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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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
单位：万元/公顷·年

交通运输用岛 0.60 1.20 3.59 7.79 11.98

工业仓储用岛 0.70 1.40 4.19 9.08 13.98

渔业用岛 0.20 0.39 1.17 2.54 3.91

农林牧业用岛 0.16 0.31 0.94 2.03 3.13

可再生能源用岛 0.53 1.07 3.20 6.94 10.68

城乡建设用岛 0.75 1.50 4.49 9.73 14.97

旅游娱乐用岛 0.42 0.84 2.51 5.45 8.38

交通运输用岛 0.51 1.01 3.04 6.59 10.14

工业仓储用岛 0.59 1.18 3.55 7.69 11.83

渔业用岛 0.17 0.34 1.02 2.21 3.39

农林牧业用岛 0.14 0.27 0.81 1.76 2.71

可再生能源用岛 0.46 0.91 2.74 5.94 9.14

四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49 0.98 2.94 6.36 9.79

1248 . 00 万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等别
用岛方式

用岛类型

原生

利用式

轻度

利用式

中度

利用式

重度

利用式

极度

利用式

填海连岛与

造成岛体消

失的用岛

五

等

城乡建设用岛 0.63 1.27 3.80 8.24 12.68

六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37 0.75 2.24 4.86 7.48

城乡建设用岛 0.56 1.11 2.34 7.23 11.13

可再生能源用岛 0.41 0.82 2.45 5.30 8.16

农林牧业用岛 0.12 0.25 0.74 1.61 2.47

渔业用岛 0.15 0.31 0.93 2.01 3.09

工业仓储用岛 0.52 1.04 3.12 6.75 10.39

交通运输用岛 0.45 0.89 2.67 5.79 8.90

1056 . 00 万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927 . 00 万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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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缴款通知书（模版）

×××项目用海（用岛）总面积×××公顷，其中×××（用海/用岛方式）用海（用

岛）面积×××公顷。 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按×××（文号）规定征收。 项目所在

海域（海岛）等别为×××等，征收标准为：×××（用海/用岛方式）×××万元 ／公顷，一

次性征收；×××（用海/用岛方式）×××万元 ／公顷，按年度征收。 第一年度海域（无

居民海岛）使用金合计为×××万元，其中 %（×××万元）缴中央国库， %

（×××万元）缴省级国库， %（×××万元）缴市县国库。 自第二年度起，逐年缴

纳海域使用金的用海按当年有效的征收标准征收海域使用金。

请你单位与×××海洋与渔业局联系 （联系电话：×××）， 按要求办理缴款手

续，确保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及时足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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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年海域有偿使用统计报表
单位：公顷、万元

用海类型

确权面积
海域使用金已征

金额

海域使用金已缴

国库金额 海域使用

金减免金

额小

计

招标

拍卖
其他

小

计

按出让方式
小

计

中

央

省

级

市

县招标

拍卖
其他

合 计

填海造

地用海

工业、交通运输、渔业基础
设施等填海

城镇建设填海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构筑物

用 海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跨海桥梁、 海底隧道等用
海

透水构筑物用海

围 海

用 海

港池、蓄水等用海
盐业用海

围海养殖用海

围海式游乐场用海

其他围海用海

开放式

用 海

开放式养殖用海

浴场用海

开放式游乐场用海

专用航道、锚地等用海
其他开放式用海

其 它

用 海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用海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

取、排水口用海
污水达标排放用海

温、冷排水用海
倾倒用海

种植用海

临时用海

说明: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统计报表参照此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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